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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浔阳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草案解读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字〔2022〕56号）和《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办发〔2024〕30号）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我局草拟了《浔阳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将起草情况介绍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7年，我区出台了《浔阳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浔府办字〔2017〕48号）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被征地农民“老有所养、长远保障”问题。近年来，国家和省、市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十分重视，相关政策不断发展完善。2022年3月《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再次明确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要求；2022年6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字〔2022〕56号）及2024年10月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九江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办发〔2024〕30号），对被征地农民参保政策、缴费补贴程序作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为进一步做好我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我区人社部门会同区直相关部门对2017年《浔阳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完善。
二、《实施细则》出台依据
本办法充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起草，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字〔2022〕56号）《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赣人社字〔2022〕320号）及《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办发〔2024〕30号）等。
三、《实施细则》相关解读
（一）《实施细则》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1.被征地农民按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纳入现行国家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不单独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2.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坚持政府、集体和个人责任共担，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
（二）《实施细则》保障对象是指哪些人？
答：经依法批准，由区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被征地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地后完全失地或户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3亩，且征地时年满16周岁(含)的在册农业人口。被征地农民的年龄确定以国务院、省政府批准的征地之日为基准点。
（三）《实施细则》中规定被征地民身份认定程序是怎样的？
答：按照村(居)委会初审、街道办事处复审、区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联审的程序进行。
（四）被征地农民申请身份资格认定申报资料有哪些？
答：1.《浔阳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身份资格认定表》；
2.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户主身份证复印件；
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征地相关证明材料等；
4.征地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
（五）参保缴费办法是如何规定的？
答：纳入本办法保障的被征地农民，个人自愿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参保后，参保险种发生变更的，养老保险关系衔接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办理，政府缴费补贴年限合计不超过15年。其中，参保时已经达到或超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且之前从未参加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只能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六）政府缴费补贴标准及年限是如何规定的？
答：1.被征地农民参保缴费采取“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的方式，实行“先缴费、后补贴”。
2.政府缴费补贴年限连续计算，最长不超过15年。如随同就业单位参保的，参保缴费期间视同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年限，对相应补贴年限予以扣减。个人未缴费期间不予享受政府缴费补贴。
3.政府缴费补贴按月核定，以每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用的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标准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每人每年享受的政府缴费补贴=当年执行的全口径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0%×12%×当年缴费补贴的月数。
（七）政府缴费补贴起算时间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答：政府缴费补贴起算时间为批准征地之月，根据需要可酌情延期。延期最长不超过一年。
（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次性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参保后享受的政府缴费补贴从补贴起算当年往后逐年连续核算，逐年连续缴费（含补缴）至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享受的政府缴费补贴不足15年的，按退休时政府缴费补贴标准一次性补足15年。
（九）参保险种是否可以变更？
答：被征地农民参保后，参保险种发生变更的，养老保险关系制度衔接可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办理，但是政府缴费补贴年限连续计算合计不超过15年。已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再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已享受了一次性政府补缴补贴的，参保险种不予变更。
（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中断能否补缴？
答：被征地农民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并按政策逐年缴费，不得以灵活就业身份跨年度补缴中断缴费期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被征地农民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后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应按规定逐年缴费；逐年连续缴费（含补缴）至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享受的政府缴费补贴不足15年的，按达到退休年龄时政府缴费补贴标准一次性补足15年；本办法实施时已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或已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政府缴费补贴按批准征地时标准一次性核定15年划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从次月起按重新计算的标准发放待遇。
（十一）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能否提前支取？
答：被征地农民选择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参保缴费的，个人账户按缴费基数的8％记入，政府给予的缴费补贴进入社会统筹账户；被征地农民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府给予的缴费补贴进入单建政府补贴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存储额只能用于养老，不得提前支取。
（十二）被征地农民中属于现役军人、在校学生的如何参保缴费？
答：暂时保留符合本办法“保障对象”的现役军人、在校学生被征地农民身份资格。现役军人退出现役、在校学生毕业后自主就业的，可按本办法在当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府缴费补贴起算时间为退出现役或毕业次月，根据需要可延期不超过一年，高校毕业生可延期至应届毕业生身份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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